

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宝利恒-YF2025-002 
二、项目名称：宜丰县长塍港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设备采购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河南赣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地址：河南省周口市八一路与太昊路东南角香丽舍21号楼2单元1106 
被投诉人1：宜春市宜丰生态环境局
地址：宜丰县耶溪大道81号
被投诉人2：江西宝利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代理机构）
地址：宜丰县新昌镇迎宾大道万和翠庭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为：1.招标文件中投标人具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就可以参与投标，但评分标准中投标人具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才能得分。此项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。2.根据宜丰县长塍港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设备采购招标文件清单、采购需求，评分标准中1-4材料并不属于主要材料及设备设施，属于辅助材料。评分设置主要材料并不合理。要求取消此项不合理评分项。3.该项目是否需要设置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、安全负责人同时具备多项证书？要求同一人多证属歧视性条款，故意排他。应当修改此项不合理要求。4.采购货物类项目为何设置类似业绩需包含生态修复?并且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就可以证明公司有能力完成类似工程，此项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。5.《招标文件》评分标准把方案完善、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未提供此项内容不得分。进行综合评价，这里我公司提供什么方案能达到衡量的标准是什么？贵公司评审办法的量化细化在哪里？6.被投诉人回复1中列举二级资质超过1000家。但并不能在评分标准中得到相关分数，二级企业并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投标机会；被投诉人回复强调本项目属于环保类水污染防治项目，核心产品为污水处理设备和水生植物，但落实中小企业划型的标准为“建筑业”,存在项目属性和划型所属行业规定的错误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投诉事项1、2、3、4、5、6成立，中标结果无效，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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